
 

关于推进油品储运销环节油气 

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挥发性有机物是产生臭氧的主要前置物，深化油品储运

销治理，有效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举措。为严格落实国家有关

油气排放标准和政策规范，全面系统推进油品储运销环节油

气回收治理，科学精准控制原油、汽油、航空煤油、石脑油

等油品污染排放，加快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加快解决行业突出问题，实现源头严格管控、过程密闭

收集、末端高效治理，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十四五”

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目标顺利完成，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

指导意见。 

一、严格油气排放 

（一）强化油气全程管控。紧盯油品储存、装卸、运输

和销售关键环节，全面实施全过程油气排放控制。严格控制

各类油品储罐存储环节油气挥发逸散。严格监管各类油品运

输方式装卸油作业行为，汽车罐车卸油工序产生的油气应回

收到汽车罐车内，铁路罐车卸油工序产生的油气应回收到零

位罐内；装油工序产生的油气应送入所服务企业配套建设的

油气处理装置回收处理，港口万吨级及以上原油和成品油装

船码头泊位及直接相连的配套储罐，现有8000总吨以上油船

和新建150总吨以上油船，要开展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或升级



改造。探索开展火车运输底部装载工作。 

（二）推动油气深度治理。监督储油库根据储存挥发性

有机液体的真实蒸气压、储罐容积等进行储罐和浮盘边缘密

封方式的合理选型，采用浮顶罐的，应实施高效密封，对内

浮顶罐罐顶废气未收集治理的，宜配备新型高效浮盘与配件，

选用“全接液高效浮盘+二次密封”结构。推动城市建成区内加

油站适时安装油气处理装置。 

（三）拓展油气治理范围。鼓励储油库在充分考虑罐体

变形或浮盘损坏、储罐附件破损等异常排放等情况下，对废

气收集引气装置、油气处理装置设置冗余负荷；鼓励新建内

浮顶罐同步建设罐顶呼吸废气收集处理装置。鼓励运输企业

开展铁路罐车、汽车罐车及船舶油舱的清洗、压舱过程废气

收集治理。 

二、规范运行管理 

（四）保证设施安全可靠。储油库储罐罐体应保持完好，

不应有孔洞、缝隙（除内浮顶边缘通气孔外），除采样、计

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它正常活动外，储罐附件的开口（孔）

应保持密闭；鼓励使用低泄漏的储罐呼吸阀、紧急泄压阀。

加油站对油气泄漏浓度超标的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应更

换密封圈、密封方式、设备零部件等；对气液比超标的加油

枪，应更换集气罩、加油枪或真空泵零部件、调节回气阀等。

探索开展适用于国六排放标准车辆的加油枪油气回收系统

研究。 

（五）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加强源头防范，督促油品储



运销企业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加强风险源识别，强

化污染治理设施的安全巡检和日常维护。指导企业做好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备案等工作，定期开展环

境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六）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储油库应按照相关标准，建

立油气收集系统和处理装置运行检查、维修记录。油罐车应

按照相关标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因操作、维修、管理等

方面原因发生的油品与油气泄漏。加油站应建立落实标准要

求的油气回收系统日常运行管理制度。 

三、加强污染监测 

（七）推动安装在线监测。被确定为重点排污单位的加

油站、储油库，应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鼓励汽油年销售量2000吨及以上的加油站安装

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 

（八）监督落实自行监测。储油库应按照相关标准，落

实油气收集系统密封点、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检测、油气处

理装置废气进出口浓度、企业边界油气浓度等监测要求。油

品运输企业应按照相关标准，落实汽车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密

闭性、运输工具油气密封点等监测要求。加油站应按照相关

标准，落实加油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管线液阻、油气回

收系统密闭点位、油气处理装置排放浓度、企业边界油气浓

度等监测要求。委托第三方监测的，需留存监测记录复印件。 

（九）严格开展监督监测。储油库以油气有组织排放、

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泄漏浓度和企业边界油气浓度等项



目为重点，加油站以油气处理装置排放浓度、油气回收系统

密闭点位油气泄漏浓度、企业边界油气浓度和加油枪气液比

等项目为重点，油罐车以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和油气密封点

泄漏浓度等项目为重点，开展年度抽查抽测，其中，储油库

要全覆盖，油罐车比例应高于50%，城市建成区内加油站比

例应高于50%，其余区域加油站比例应高于25%。 

（十）加强效果监测评估。对油气治理项目进行挥发性

有机物监测，科学评估油气治理效果，检验污染治理效能，

对实施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与装载治理、油气回收治理形成

的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进行核算。 

四、强化监督帮扶 

（十一）严格日常监督管理。建立辖区内油品储运销企

业清单，实行动态更新。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储运销环节油气

回收系统专项检查工作，确保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储油库收

油、储油、发油环节的措施性控制要求。严厉查处在卸油、

发油、运输、停泊过程中破坏汽车罐车密闭性的行为。加强

加油站在线监控系统数据实时监控和现场核查。 

（十二）严查三方服务行为。加强对油品储运销企业委

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采取视频监控、现场检查、

资料调阅、采样核查等监管方式，有效遏制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提高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质量。 

（十三）优化提升执法效能。按需配备便携式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仪、挥发性有机物红外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微风

风速仪、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等，开展油气泄漏快速检测。



大力推进智能监控和大数据监控，探索运用执法APP、自动

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走航监测等高效监侦手段，辅助

现场执法。 

（十四）主动实施帮扶指导。坚持问题导向、按需定制、

重在实效，组织管理人员、技术专家等，为企业送政策、送

技术、送方案，指导企业在不影响油品稳定有序供应的前提

下，分期分批实施油气污染治理改造工程。 

五、突出政策引导 

（十五）科学制定政策标准。统筹油品储运销各环节环

境监管，精准谋划臭氧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积极指导加油站

合理安排装卸油作业时间，通过实施优惠政策等措施，引导

市民夜间加油。“夏病冬治”，将储油库、加油站治理项目纳

入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计划，有效助力臭氧攻坚，发挥治理

成效。加快制定实施地方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探索

实施分区域分时段精准调控汽油（含乙醇汽油）夏季蒸气压

指标。 

（十六）加强关键要素支撑。谋划储备重点治理项目，

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提升行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支持科技创新，加强油气回收

技术深入研究与应用，探索采用吸附剂优化、多工艺组合等

方式提高回收效率。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监管油品运输。

对治理成效突出的企业，宣传推广经验做法，带动行业提升

油气治理水平。 


